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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林倫偉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指示，經徵詢公共建設局的意見，本人對立法會

2023 年 7 月 11 日第 702/E544/VII/GPAL/2023 號公函轉來林倫偉

議員於 2023 年 6 月 30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3 年 7 月 12

日收到的書面質詢，答覆如下：

市政署對受工程影響樹木訂立了內部準則，規範了樹木移植、

移除及補償機制、移植技術及移植監督等工作。市政署會按照受工

程影響樹木的結構安全、樹木健康狀況、是否感染嚴重病害或帶有

檢疫性病蟲害等條件，評估樹木是否具條件移植。對於具條件移植

的樹木，需由工程承建商聘請的園藝公司，按照市政署指示將樹木

移植至合適地點種植，並進行一年的養護工作。另外，市政署亦透

過《受工程影響樹木保護指引》及《受工程影響樹木移植指引》規

範工程公司做好樹木保育的相關工作。如工程範圍涉及古樹，由於

受《文化遺產保護法》保護，須另作考慮及評估。

公共建設局表示，在公共工程的規劃和設計階段，如項目涉及

原有樹木或綠化的遷移，建設部門會與綠化部門積極進行前期溝通

及協調，配合相關遷移工作或其他保育措施，同時，新建設施在設

計上亦會儘量增加綠化設施和面積，以減少相關影響。

就受內港南雨水泵站及下水道工程影響的樹木，市政署已向施

工部門提供了技術意見，並移植了  87 棵樹木至合適地點，而公共

建設局表示，該工程施工期間因需佔用火船頭街及河邊新街部分行

車線，為了減輕施工期間對區內交通的影響，須暫時拆除現有綠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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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及部分行人路，以開闢臨時行車線，待工程竣工後將重建綠化

帶。就林茂海邊大馬路及蘭花前地行人天橋的建設，公共建設局表

示，對部分路樹所造成的影響，已作出遷移或補償處理。

至於筷子基北灣泵站及箱涵渠工程竣工後，市政署將在該位置

增建總面積達 2,166 平方米的海濱休憩區，設置健身區、兒童互動

區、觀景平台等多功能休閒區，種植樹木，擴闊現有步行空間，透

過花槽樹木，建設分隔休憩區與行車道路的綠色屏障，為區內居民

提供優質戶外活動空間。

市政署按照“填空白、提質量”的綠化策略，持續優化本澳城

市綠化景觀。因應本澳街區環境，着力選植抗風能力良好且樹冠相

對較大的樹木，並對全澳樹木定期進行巡查及檢查，若發現危樹，

將依危險的風險程度評估進行救治或緊急移除。近年亦透過引入外

判服務，加强對樹木的日常護理，以保障公眾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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